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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110年年終大掃除、臺北巿清潔週暨春節期間環境維護執行計

畫」辦理。 
 
二、計畫目的： 

配合行政院環保署國家清潔週實施要點及市府年終大掃除執行計畫，加

強校園垃圾清運及環境清潔維護，俾消除髒亂、除舊布新，提升生活品

質。 

 
三、計畫期間 

（一）年終大掃除：110年1月4日至110年2月3日。 
（二）臺北市清潔週：110年2月4日至110年2月10日。 
（三）除夕及春節期間：110年2月11日至110年2月16日。 
 

四、執行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北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臺北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承辦單位：臺北市公私立各級學校及本局所屬機關。 
 

五、執行計畫原則 
（一）人力總動員：執行本項計畫，學校應結合全校師生、各處室行

政人員及家長會等總動員。 
（二）校園及學校周邊環境：包括教室、辦公室、各師生活動場所及

學校周邊紅磚道，尤其校園各角落、空地等。 
（三）環境整潔衛生：包括校園花草修剪、環境衛生整理及設備器材

放置整齊。 
 

六、執行內容 
（一）動員師生清理校園環境衛生、積極參與社區環境清潔工作。 
（二）辦理校園垃圾及廢棄物的清理。 
（三）加強廁所清潔維護及檢查。 
（四）辦理環境蟲鼠防治及登革熱病媒的清除。 
（五）加強清除校園空地、角落之環境清潔工作。 
（六）辦理校園周圍外環境清掃及消毒工作。 



（七）辦理校園花草修剪。 
（八）完成環境整齊、環境衛生，提昇校園美化、除舊佈新。 
（九）與社區合作，結合社區志工團體，協助學校清理周遭煙蒂、檳

榔汁、狗便等髒亂情形。 
（十）利用跑馬燈及文宣單張協助宣導民眾不隨便丟棄垃圾。 
 

七、本局所屬機關參照校園清潔執行原則及內容辦理。 
 
八、工作執行進度說明： 

機關學校應落實本計畫之清潔工作，並填寫「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

關暨各級學校110年年終大掃除、臺北市清潔週暨春節期間﹙110年1月4
日至110年2月16日﹚環境清潔維護成果紀錄表」，於110年2月19日（星期

五）前以免備文方式送本局體衛科業務承辦人曾柏璣彙辦。 
 

 九、獎懲原則： 
（一）考評成績達90分以上之學校、機關，得由本局送環保局報市府專

案敘獎，標準如下： 

分組 獎勵額度及人數 

國小 每校嘉獎1次1人 

國中 每校嘉獎1次1人 

高中職 每校嘉獎1次1人 

機關 每機構嘉獎1次1人 

（二）考評成績未達60分以上或未交書面資料之學校、機關，本局要求

限期改善，如未改善則承辦員予以申誡1次之處分。 
 
 
 
 
 
 
 
 
 
 
 
 

 



附件1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暨各級學校110年終大掃除、臺北市清潔週暨春

節期間﹙110年1月4日至110年2月16日﹚環境清潔維護成果紀錄表 

學校（機關）名稱  
 

參加人次  
 

清潔項目 

□校園（機關）內教室

或辦公室環境清潔 

說明： 
  

□校園（機關）四周人

行道環境清潔維護 

說明： 
 

□校園（機關）積水容

器及雜草清除 

說明： 
 

□校園（機關）公共空

間清潔（如操場、走

廊） 

說明： 
 

□校園（機關）排水溝

蓋及水溝內雜物清除 

說明： 
 

□校園（機關）廁所清

掃 

說明: 
 

其他 

□清潔週宣導(海報、電

子看板或網頁宣導)  

說明： 
 

□協助社區環境維護 
說明： 
 

活 動 照 片（請附照片說明，可自行增加欄位） 
 
 
 
 
 
 
 
 
 
 
 
 
 
 
 
 
 
 
＊ 請於110年2月19日（星期五）前免備文送本局體衛科承辦人曾柏璣彙辦 

 


